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半年（　月至　月）                                 單位：元、戶次、人次                             

合計 現金 實物價值 來源 戶次 人次

合 計

第1款、類(北市0類)

總      計 第2款、類(北市1,2類)

第3款、類(北市3,4類)

其 他

合 計

第1款、類(北市0類)

第2款、類(北市1,2類)

第3款、類(北市3,4類)

其 他

合 計

第1款、類(北市0類)

第2款、類(北市1,2類)

第3款、類(北市3,4類)

其 他

合 計

第1款、類(北市0類)

第2款、類(北市1,2類)

第3款、類(北市3,4類)

其 他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2.本表款別，第1款臺北市填第0類資料，高雄市填第1類資料；第2款臺北市填第1、2類資料，高雄市填第2類資料；第3款臺北市填第3、4類資料，

                      高雄市填第3、4類資料。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低收入戶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10720-02-04-3

低收入戶

臺南市楠西區低收入戶及節日慰問概況

慰 問 節 期 慰    問    對    象
慰問款物 受慰問戶(人)次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經本區轄內核定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及其他不屬於「社會救助法」第4條所稱之低收入戶之民眾，包括機構院民之慰問、傷病慰問、孤兒慰問等，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上半年以1至6月(如春節、端午節及臨時慰問)、下半年以7至12月(如中秋節及臨時慰問)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慰問節期」及「慰問對象」分；縱項依「慰問款物」及「受慰問戶(人)次」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慰問對象：「其他」1欄指不屬於「社會救助法」第4條所稱之低收入戶以外之民眾，慰問對象包括機構院民之慰問、傷病慰問、孤兒慰問等。

(二)慰問款物：包括政府及民間捐贈。

(三)慰問節期：指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及臨時慰問。

(四)實物價值：係依照當時市價折算實物。

(五)來源：係指政府編列之預算、民間捐款及基金孳息等。

(六)人次：係以戶內人口發放次數計算填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低收入戶及節日慰問概況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5日內編送 表    號

臺南市楠西區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中華民國　年半年(　月至　月)

災 害 區 域
(區) 戶 人

一般戶 原住民戶 一般 原住民 一般戶 原住民戶

總    計

備註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2.風災須註明颱風名稱。

          3.每發生1次災害填寫1列資料，同1區如發生2次以上同種類災害，需填報2列以上資料。 

          4.有關「空投」人數統計請納入「受災人數/其他」統計。

　　　　　5.「收容所/所數」：指災害發生時，各區實際開設收容場所總數。

重傷 其他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10720-03-01-3

災害種類

災害發生

日期

(年/月/

日)

收容所 受災人數 住屋毀損安遷救助 救  助  金  額  (元)

所數

臨時收

容災民

數(人)

總計 現金 實物

財物受損

影響生計者

(戶)

死亡 失蹤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轄內遭遇重大災害損失，予以救助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

(一)上半年以1至6月、下半年以7至12月之災害款項發放後之災害發生事實為準。

(二)遇重大災害發生時得隨時要求提供資料。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區別」分；縱項依「收容所」、「受災人數」、「住屋毀損安遷救助」、「財物受損影響生計者」、「救助金額」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所數：指災害發生時，各區實際開設收容場所總數。

(二)臨時收容災民：指因災無處容身，由區公所提供臨時居住地點暫時收容安置者。

(三)死亡：指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起30日內死亡者（符合死亡災害救助發放對象者）。

(四)失蹤：指因災致行蹤不明者。

(五)重傷：指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15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額者。

(六)其他：指上述4種災民以外，因災而需給予搶救或善後處理及提供膳食口糧等其他必要之被救助人員（含空投）。

(七)住屋毀損安遷救助：指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之住戶。

(八)財物受損影響生計者：指住屋遭水災、水淹或火災等災害，財物受損影響生計者。

(九)救助金額：指因災死亡、失蹤、重傷、住屋毀損或財物受損影響生計者，依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發放之金額及實物。

(十)原住民戶之認定如下：

1.戶長為原住民者視為原住民戶。

2.戶長非原住民，如戶內原住民人口數較多時則判定為原住民戶。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人口數相等時，則以年齡較長者是否具原住民身分判定為原住民戶或非原住民戶。

(十一)原住民之認定，係依原住民身分法，具原住民身分者即予以統計，而不論其是否隸屬於原住民戶。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遭受災害救助情形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季 報 每季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第　季(　月至　月) 單位：人次、元

民眾(含原住民身分)

合     計
(8)=(1)+(2)+(3)

+

(4)+(5)+(6)+(7)

死亡無力

殮葬者

(1)

遭受意外傷害

或罹患重病致

生活陷於困境者

(2)

負家庭主要

生計責任且

無法工作致

生活陷於困境者

(3)

財產或存款未

能及時運用致

生活陷於困境者

(4)

其他遭遇

重大變故者

(5)

川資突然

發生困難者

(6)

無遺屬與

遺產葬埋者

(7)

總計

男

女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辦理急難救助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2.本救助依照社會救助法所訂急難救助事項辦理之。

          3.「民眾、榮民具原住民身分」係將左邊統計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欄再統計。

          4.第1季為1至3月，第2季為4至6月，第3季為7至9月，第4季為10至12月。

          5.救助單位為戶的項目，請以申請人性別區分。

救助人次

救助金額(元)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10720-04-01-3

臺南市楠西區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項 目 別

總      計

(10)=(8)+(9)

榮   民

(含原住民

身分)

(9)

原住民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轄內依社會救助法中有關第4章急難救助，因生活突然發生困難或身體遭受嚴重傷病及其他意外變故給與緊急救助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時間：第1季以1至3月、第2季以4至6月、第3季以7至9月、第4季以10至12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救助人次」及「救助金額」分；縱項依「民眾及其急難救助類別」、「榮民」及「民眾、榮民具原住民身分救助人次」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救助人次：係指領取急難救助金之人次。

(二)死亡無力殮葬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1條第1款，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三)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1條第2款，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四)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1條第3款，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案羈押

、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五)財產或存款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1條第4款，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六)其他遭遇重大變故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1條第5款，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

(七)川資突然發生困難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2條，流落外地，缺乏車資返鄉者，當地主管機關得依其申請酌予救助。

(八)無遺屬與遺產葬埋者：係指社會救助法第24條，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者，應由當地區公所辦理葬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辦理急難救助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辦理急難救助概況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季 報 每季終了後5日內編報

  　　　　　　中華民國　年第　季(　月至　月) 單位:件

本季接獲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　　

合計
實物給

付服務

急難

救助

醫療

補助

長期生

活扶助
合計

轉介其

他福利

方案

無須提

供服務
其 他

總    計

男

女

備註

資料來源：凡本區區公所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2.累計至當季底通報件數第1季以1至3月、第2季以1至6月、第3季以1至9月、第4季以1至12月之事實為準。         

          3.通報來源「其他」係指上列來源以外之來源，例如：司法單位及1999專線等。

教育

人員

符合補助資格件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總計
社會工

作人員

一般

民眾

1957

專線

醫事

人員

警察

人員
其他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表    號 10720-90-02-3

        臺南市楠西區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

總計
村(里)

幹事

民意

代表

保育

人員

不符合補助資格件數

填表 審核

項  目  別

累計至

當季底

通報件

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本季通報來源

主辦統計人員

媒體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區公所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及社會救助通報流程及處理時效相關規定，受理社會救助通報者均為統計對象；處理情形統計包含自辦、委託、

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提供之相關服務。

二、統計標準時間：第1季以1至3月、第2季以4至6月、第3季以7至9月、第4季以10至12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性別」分；縱項依「累計至當季底通報件數」、「通報來源」及「接獲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累計至當季底通報件數：累計至當季底接獲社會救助通報人數：指當年度1月1日起至該季底，本區區公所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規定，受理社會救助通報件數。

(二)實物給付服務：係指提供食物或日常生活物資援助。

(三)急難救助：包含急難救助、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四)醫療補助：包含依據縣市醫療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之醫療補助。

(五)長期生活扶助：包含低收入戶生活扶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特殊境遇家庭生活扶助、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等。

(六)轉介其他福利方案：包含轉介相關單位或結合民間團體提供各項現金補助、實物给付、相關輔導服務措施或轉介就業服務等。

(七)無須提供服務：經訪視評估確認無社會救助及社會福利需求。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區區公所辦理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登記資料彙編。

六、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一、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

項目別

中心數

(單位數)

參加人次

二、長青學苑辦理成果 單位：所、班、人次

1.參加人次按族群別分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自修 國民小學
國中

(初中)
高中(職)

大專

以上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辦理老人福利服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65~未

滿70歲

70歲

以上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期底所數

(所)

本期開班

班數(班)

本期開班

參加人次

2.參加人次按教育程度分 3.參加人次按年齡分

一般 原住民

不識字

識字
55~未

滿65歲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10730-04-03-3

臺南市楠西區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及長青學苑

　　　　　　　　　　　　　　       中華民國　年　半年（　月至　月）                              

單位：個、人次

 合計 全縣性老人文康中心 鄉鎮市區老人文康中心
社區型老人文康中心

(長壽俱樂部)

其他類型老人活動場所

(老人會暨其他團體)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轄內老人福利(文康活動)中心及開辦老人進修、研習單位所辦理之業務，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本期）資料上半年以1至6月、下半年以7至12月之事實為準；靜態（期底）資料以6月底、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長青學苑辦理成果」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二)長青學苑：凡是提供55歲以上中、高齡者多元的學習之機會與管道，且每班課程達24小時以上，並連續滿12週，皆屬之。

1.所數：係指開辦老人進修、研習之單位。若1所學苑有2處以上授課地點者,請依實際授課地點數計算。

2.開班班數：係以開班時間點統計，以避免跨統計時間點，有重複計算之虞。

3.參加人次：係為參加活動內容累計參加人數，主要係統計各類老人活動場所之執行成果，其參加人次之計算，不限活動是否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補助之活動。

4.教育程度：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識字者與不識字者之認定：

(1)識字者：係指在日常生活上能閱讀普通書報並有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

(2)不識字者：除前述之識字者外，均為不識字者。

(3)自修係指未接受正式學校教育，但生活上具閱讀普通書報並有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辦理老人福利服務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及長青學苑編製說明

 (一)老人福利服務(文康)活動中心：包含辦理老人福利服務業務或提供老人福利服務諮詢之場所；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不計入。又「全縣(市)性老人(文康)

     活動中心」、「鄉鎮市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應與各縣市政府所報轄內老人活動中心清冊一致。

      1.單位數：係指辦理老人福利服務業務或提供老人福利服務諮詢之場所數。

      2.參加人次：係為參加辦理老人福利服務業務或提供老人福利服務諮詢場所舉辦活動之人次，其參加人次之計算，不限活動是否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補助。



公開類

季報 每季終了後5日內編送

臺南市楠西區獨居老人服務概況

中華民國　年第　季(　月至　月) 單位:人、人次

本  期  服  務  成  果  (人次)

總     計 中(低)收入 總計 中(低)收入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65～69歲

70～74歲

75～79歲

80～84歲

85歲以上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所報獨居老人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社會局，1份自存。

          2.餐飲服務為於統計期間按日計算送餐人數之合計數，以人次統計。

楠西區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表    號 10730-04-07-3

一  般  戶 總計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 就醫協助

項目別

期底獨居老人人數(人)  (含具原住民身分)
期底具原住民身分

獨居老人人數

期底安裝緊急救援裝置人數(人)
本期轉介長期照

顧人數 (人)一  般  戶 生活協助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65歲以上一人獨自居住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需關懷服務(包含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同縣市、

  夫妻同住且均年滿65歲，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之老人等)之老人，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第1季以1至3月、第2季以4至6月、第3季以7至9月

  、第4季以10至12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鄉鎮市區別及年齡別」分；縱項「期底獨居老人人數」及「期底安裝緊急救援裝置人數」依「中(低)收入」

  、「一般戶」及「性別」分；「期底具原住民身分獨居老人人數」、「本期服務成果」及「本期轉介長期照顧」則依「性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期底獨居老人人數：係指65歲以上一人獨自居住或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需關懷服務(包含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同縣市、

          夫妻同住且均年滿65歲，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之老人等)之老人期底人數。其中「中(低)收入」係指符合低收入戶及家庭總收入分配全

          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2.5倍者。

      (二)期底具原住民身分獨居老人人數：依指戶籍登記具原住民身分之獨居老人期底人數。

      (三)期底安裝緊急救援裝置人數：指為協助獨居老人於遇有突發或緊急危難時，能獲得及時救援所安裝緊急救援裝置之期底人數。

      (四)本期服務成果：指當期提供獨居老人之服務人次統計，其中；

          1.關懷訪視：到宅訪視獨居老人，提供心理支持及陪伴。

          2.電話問安：以電話定期或不定期向獨居老人問安。

          3.就醫協助：陪同獨居老人至醫療院所接受治療或服務。

          4.生活協助：提供獨居老人日常生活事務協助，增進社會連結、提升生活品質，但不包含長照2.0所提供之服務。

      (五)本期轉介長期照顧服務：指本期透過各種管道(如長照專線1966、各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專業人員通報及轉介等)，轉介長期照顧

          服務之人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所報獨居老人服務概況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獨居老人服務概況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5日內編送

臺南市楠西區中低收入(含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人、元

總　計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最低生活費

1倍以上～未滿1.5倍者

最低生活費

1.5倍以上～未滿2.5倍

者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登記資料彙編。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表    號 10730-04-20-3

項  目  別
具原住民身分

(人數)
人數 金額

第1款(省)、
第0類(北)、
第1類(高)、

第2款(省)、
第1、2類(北)、

第2類(高)

第3款(省)、
第3、4類(北)、

第3類(高)
中低收入戶

總 計

一 般 民 眾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備註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院外就養榮

民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依據社會救助法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規定辦理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當月之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以當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身分別」分；縱項依「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及「具原住民身分」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人數：以核定有案，當月應發放之人數計算。

(二)金額：指依上項應發放人數為基準所應發放之金額。

(三)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即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

(四)中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生活費1.5倍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即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中低收入戶)。

(五)中低收入老人：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

    最低生活費2.5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六)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具原住民身分者即予以統計，而不論其是否隸屬於原住民戶。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中低收入(含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5日內編送

       臺南市楠西區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單位：人、元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計

極重度

重　度

中　度

輕　度

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受理身心障礙者申請生活補助並經本府核准案件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輕度 中度以上 輕度

中華民國　年　月

障礙等級別

總  計

(1)=(2)+(3)+(4)+(5)

低收入戶(2) 中低收入戶(3) 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達2.5倍者(4)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金額

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

人數

金額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10730-05-05-3

編製機關

表    號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榮民(5) 原住民

中度以上 輕度 中度以上

人數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條規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第3條之規定申領生活補助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當月之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以當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障礙等級別」分；縱項依「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達2.5倍者」、「榮民」及「原住民」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生活補助：指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3條規定核發之生活補助費。

(二)低收入戶：指列冊低收入戶。

(三)中低收入戶：指列冊中低收入戶。

(四)中度以上：指障礙級別登記為中度、重度、極重度之身心障礙者。

(五)輕度：指障礙級別登記為輕度之身心障礙者。

(六)人數：指當月底經核定已給予補助之人數。

(七)金額：指當月累計人數已發放總金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受理身心障礙者申請生活補助並經本府核准案件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年 度 報 每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臺南市楠西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處) (個) (戶)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個)

總 計

備 註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社區

自籌款
合計

理事(不含理事長) 監事

合  計
政府

補助款
女男 女 合計 男

中華民國　年

鄉鎮市區

已劃定

社區數

社區發

展協會

數

社區

戶數

社區

人口數

理監事人數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數 設置社

區生產

建設基

金

實際使用經費(元)

合計 理事長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表    號 11140-01-01-3



公 開 類

年 度 報 每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臺南市楠西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續）

合計 男 女

(人次) (人次) (處) (班) (隊) (隊) (隊) (人) (人) (人) (處) (處) (期) (受益人次) (受益人次)

總 計

 

備 註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轄內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所報工作概況資料審核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2.本表所填資料以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為準，不包含未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資料。

福利服

務或活

動

其他

服務
團隊

志工數

填表 審核 機關長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辦理社區

幹部訓練
辦理社

區觀摩

社區長

壽俱樂

部

社區成

長教室

社區守

望相助

隊

社區民

俗藝文

康樂班

社區

刊物

合計

原 建

(未作修

擴 建 )
新建 修擴建

社區志願服務

服務成果教育訓練 社區內部組織 辦理社

區照顧

關懷據

點

社區

圖書室

中華民國　年

鄉鎮市區

社區活動中心(幢)
社區發展工作項目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表    號 11140-01-01-3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內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之社區，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1至12月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以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鄉鎮市區別」分；縱項依「已劃定社區數」、「社區發展協會數」、「社區戶數」、「社區人口數」、「理監事人數」、「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數」、「設置社區生產建設基金」、「實際使用經費」

  、「社區活動中心(幢)」及「社區發展工作項目」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社區：依「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2條規定，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

  (二)已劃定社區數：為推展社區發展業務，得視實際需要，於該鄉（鎮、市、區）內，依據歷史關係、文化背景、地緣形勢、人口分布、生態特性、資源狀況、住宅型態、農、漁、工、礦、商業之發展及居民之意向、

     興趣及共同需求等因素劃定數個社區區域。

  (三)社區發展協會：係指經主管機關劃定，依法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

  (四)社區戶數：係指社區劃定範圍內所有戶數。

  (五)社區人口數：係指社區劃定範圍內所有人口數。

  (六)社區發展協會會員：由社區居民自動申請加入社區發展協會為之會員人數。

  (七)社區生產建設基金：為充裕社區經濟來源，健全社區發展組織，期能負起社區成果維護，推行社會教育、社區文化活動及福利服務工作，以提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而籌措之基金。

  (八)使用經費：指依法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其經費來源。

      1.政府補助款：為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根據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之計畫及自籌款項，政府機關依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計畫給予之補助。(包含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補助款)

      2.社區自籌款：社區發展協會為促進社區發中央各部會、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展，增進居民福利，擬定工作計畫，結合社區資源及由居民繳交或樂捐之款項。(包含民眾配合款、民眾捐款、生產收益、

        其他收入)

  (九)社區活動中心（不含市民活動中心、里集會所、里民活動中心、老人活動中心等）：為推展社區發展各項建設工作之需要而興建，提供作為社區民眾集會及辦理各項文康育樂活動之場所，包含原建(未作修擴建)、

      新建及修擴建，並不考慮產權問題；另數個社區發展協會共用1幢活動中心，請以總計1為統計代表，並備註共用之社區發展協會名稱。

  (十)社區發展工作項目：社區發展協會基於社區居民共同需要，循自動與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有效運用各種資源，從事綜合建設，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以下各項以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之內部作業組織為

      統計範圍。

     1.辦理社區觀摩：具體介紹建立社區之組織活動、公共工程建設、精神倫理及文化建設、生產福利建設服務體系之作法。

     2.社區長壽俱樂部：由社區發展協會設置，增加老人生活情趣，提昇老人生活品質並弘揚敬老崇孝之固有美德之俱樂部。

     3.社區成長教室：由社區發展協會設置，俾增進居民個人身心成長或學習知識、技能等知能成長所規劃定期或不定期之研習訓練班。

     4.社區守望相助隊：社區居民基於需要，自行組織以維護住家安全，增進家戶情感為目的之組織。

     5.社區志願服務團隊：社區發展協會依據志願服務法，運用或召募社區內外熱心民眾所籌組成立之志工團隊，貢獻其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以促進社區各項建設及提昇社區生活品質。

     6.志工：指社區發展協會依志願服務法所召募、運用、管理，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願服務人員。

     7.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促進社區老人身心健康，落實在地老化及社區營造精神，由社區發展協會運用在地人力、物力資源，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辦理健康促進活動等，以延緩長者

       老化速度，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

     8.社區圖書室：為倡導讀書風氣，使文化在社區生根，以提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建立書香社會為目的所設立之圖書室。

     9.社區民俗藝文康樂班隊：藉社區民俗活動之舉辦，提昇社區居民文化生活素養，並使我國民俗文化活動傳承不輟，倘轄內民歌研習班等班隊為定期或不定期辦理之研習訓練，且參與民俗活動，可同時列計於成長

       教室及社區民俗藝文康樂班隊。

     10.社區刊物：配合推展社區活動，報導社區生活，凝聚社區意識而發行之刊物。

     11.福利服務或活動：以社區內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新住民或家庭暴力受害者等弱勢族群所提供之關懷照顧與服務所受益之人次。

     12.其他服務：除前目外，由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供或辦理之服務或活動(如：環境綠美化、資源回收、社區文化導覽、社區產業推廣...等) 所受益之人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會計年度結束後10日內將轄內已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所報工作概況資料審核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臺南市楠西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編製說明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楠西區公所(社會及行政課)

臨 時 報 事件發生後35日內編報 表號 11260-90-01-3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災害發生時間）         單位：所；人

收容區域

（里別） 合計 男 女

總    計

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報表

臺南市楠西區災害收容情形統計

開 設 收 容 所 數
實 際 收 容 人 數

備        註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民國  年  月  日災害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災害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項依「收容區域」分；縱項依「開設收容所數」、「實際收容人數」及「備註」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收容區域（里別）：指有辦理人員收容之里別。

 (二)開設收容所數：係指該次災害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各區實際開設之收容場所總數。

 (三)實際收容人數：係指該次災害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各區實際開設之收容場所累計收容人數。

重大災害財物損失統計報表

臺南市楠西區災害收容情形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轄內發生重大之地震、颱風、水患…等（火災除外）災害損失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重大災害」係指災害狀況已達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或有人員傷亡時，或僅設緊急應變小組時。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當次災害收容情形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份自存。


